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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对疑难案件的裁判过程中，对不同判决方案

预测其社会效果并权衡其利弊得失是隐含于法律解释过程中

的思维过程，其中所隐含的法律解释逻辑及深层理论基石是形

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之间的博弈。而能动的运用社会学解释

方法能够巧妙地解决法律解释中形式合理与实质合理这一矛

盾之间的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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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谢晖先生的说法，“法治作为生命的肌体,乃为成长的

概念。其成长之途，端在于诠释。立法(法律)为法治之花，诠释显

法治之果。故无诠释则无法治，百世不移之理”。由是观之，为司

法过程之重要技术的法律解释，已成为法治构造中不可或缺的

部分。近几年来，法律解释一直是法理学讨论的重点问题之一，

究其原因，主要是在个案裁判过程中的严格规则主义受到极大

挑战，法律规范本身的模糊与不足使其得以机械应用的可能性

大为降低。如何通过解释，将特定法律规范与个案结合起来就

成为公正裁决的关键。

法律解释方法的分类是多种多样的。例如，梁慧星在其《民

法解释学》中排出了十种具体解释方法，并分为四类；[1]杨仁寿

则分为文义、论理和社会学三类；[2]黄茂荣将文义、历史、体系、

目的和合宪性并称法律解释的因素；[3] 而王泽鉴虽然同样列举

五项解释方法，但是却排除了合宪性因素而代之以比较法方

法；[4]孔祥俊则将诸多方法分为两个序列：一个序列包括文意解

释、法意解释和论理解释，另一个序列则包括字面解释、扩充解

释、限制解释。[5]在司法实践中，当不同解释方法出现不同结果

时，法官以什么标准来决定取舍？如果这个问题悬而未决，各种

解释方法的选择和适用就是随机性的，疑难案件的判决就仍然

充满变数。

疑难案件产生于规则与事实的摩擦地带，这个摩擦地带也

是“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的十字路口。所以疑难案件的

判决不单单是一个形式合理性的问题，更多的是一个实体性问

题。例如，一对近亲结合的夫妻无论从形式上还是实质上都表

明不生育后代，这对夫妻能否顺利结合呢？如果严格按照文义

解释，其当然违反了我国《婚姻法》禁止近亲结婚的规定。但究

其深层原因，之所以禁止近亲结婚，除了伦理道德方面，最主要

的原因无非是从国民的健康出发，担心近亲结婚的子女患上遗

传疾病，影响国民素质的提高。如是考虑的话，准许他们结婚并

没有违犯立法的初衷。显然，此种情况下，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

理性形成一对张力。

追求形式合理性是司法的一个重要特征，在各行各业中，

司法尤其注重循规蹈矩———尊重历史和权威，注重规则，强调

稳定性与确定性。诚如陈金钊老师的主张：我国的法制建设才

刚刚开始，法制所要树立的法律的明确性、规范性以及可预测

性等，还没有成为法律人的普遍信念；法制所需要的严格性并

没有在实践中发挥作用，[6] 因而追求形式合理性是我们通向法

治道路上所应努力的方向。但这也并不意味着为了满足形式合

理性的要求，司法在任何时候都要死守上一个时代的教条不

放。为了保持法律和社会现实之间最大程度的亲和力，司法还

必须对法律之外的各种因素给予适当的关注，公共政策、大众

观念、利益集团的对峙以及整体社会利益和社会目标的轻重权

衡不能在任何情况下完全封闭在法官的视野之外。

由上可知，法律解释对于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都应有

所考虑，即实现在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之间达成均衡，使

法律解释为实现合理性所付出的成本与由此避免的损失二者

之和达到最低值。那么这一黄金均衡点如何定位呢?社会学解

释方法或许能够帮助法官缓解这种困扰从而达到一种温和的

实质合理性。社会学解释的基本含义是：通过对可能产生的社

会效果进行预测，进而对特定案件事实、事实与法律规范之间

的关系进行说明和阐释。法律解释方法———文义解释、体系解

释和逻辑解释等，大多都是直接以法律规范文本为最主要的解

释对象，关注的是法律文本。但是，社会学解释却不同，它关注

的是法律文本背后所体现的社会因素。

法律解释方法适用于司法裁判过程中，它的最终定位也是

司法领域。但是，司法裁判过程与包罗万象的社会现实生活直

接接触，带有极端的复杂性，这种极端复杂性使得构建一种普

适的解释规则成为不可能。即使学者提出某种解释规则的位阶

关系，也很容易受到其他相似观点的驳斥。只能是立法机构以

明确的法律规范的方式来加以确定的解释规则才有一定的权

威说服力，但是，这种所谓的权威规则在司法实践中的操作性

和适用性也是很值得怀疑的。以司法权自身的性质而言，它应

当定位于社会中的一般状态，不应当过于偏激或保守，应当从

“中庸”的立场出发来考量和决定其自身的行动方向。而一旦其

行动方向确定，就可以运用各种综合手段和方法来向既定方向

不断迈进，即使这些方法和手段并没有一种完备和统一的体

系。[7]因此，考虑到以上各种复杂因素，我们既需要以法律规范

为中心的解释方法，也需要关注法律之外或者背后的社会因素

和效果等因素。

重视社会效果和社会影响是社会学解释最主要的特征，也

是其在司法过程中主要的价值所在。“徒法无以自行”，法律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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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就不是在真空中运行的，司法实践更是直面社会，因此也就

更注重判决结果的社会影响和社会效果。因此，社会学解释具

有显著的实践意义。Muller v. Oregon 案的审判就是运用社会学

解释的一个经典案例。此案件中，俄勒冈州就是通过大量社会

学统计数据证明了其“10 小时工作法案”的正当性，并最终在

案件审判中获得联邦最高法院的支持。当然，后来的社会效果

也显示，这一判决结果不但满足了工人的生存需要，也大大推

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疑难案件的判决结果并不来自于法律内部，对不同判决方

案预测其社会效果并权衡其利弊得失是隐含于法律解释中的

思维过程，正是这个隐含的思维过程决定了疑难案件应当如何

判决，法律应当如何解释。法律价值不能仅仅体现于抽象的立

法文件上，还更应当落实于具体的司法实践中。如果说其他法

律解释方法主要是通过法律规范的运行来“间接地”实现法律

价值，那么，社会学解释则是强调在社会中直接实现法律价值。

为了防止法官主观意识泛滥，恣意解释法律，我们需要运用特

定的客观方法来限制其自由裁量，社会学解释就是诸多方法中

非常重要的一种。“法律的客观性不是真理意义上的客观性，而

是共识意义上的客观性。客观与否的标准是从人的交往活动中

产生出来的。交往能够进行的前提是交往者必须遵守相同的交

往准则，否则，社会将无法存续。”[8]尽管这种客观未必与自然科

学中的那种客观完全一致，但是这种社会中普遍承认的共识就

是最低意义上的“客观性”，其外在表现就是社会效果或者社会

影响。以此为依据进行法律解释，可以将社会中的普遍实践作

为依据来使得当事人更容易地接受判决结果。

当然，法律毕竟是社会科学而非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形式

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之间的均衡点并不像数学中的黄金分割

点那样确定不变，而是需要综合法律规定与时代发展进行具体

问题具体分析。在当代经济社会，法经济学的解释虽有助于我

们检测法律解释对于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之均衡点的把

握程度。在我国的法治建设中，我们尽管仍应保守地倾向于形

式合理性并进而秉持司法克制主义，但面对转型期间复杂多变

的社会，我们也不应置法律解释的实质合理性于不顾，而应达

到两者的均衡。

在进行了理论性探析之后，可以实证地检验以社会学解释

方法得到两种合理性的均衡进而所形成的温和的实质合理性，

即以法经济学的成本收益工具进行分析。以陈金钊老师的《法

治反对解释的原则》一文中的“法官经商协议有效案”为例。首

先假设法官判决丁民因为违反《法官法》的强制性规定而使合

同归于无效，那么丁民除了要依法受到法院内部的处分之外，

基于《合同法》规定，丁民与于萍的合同自始、当然、确定无效，

继而便是双方返还财产并赔偿损失，一切回复到合同生效之前

所应有的状态。这将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他们之前为合伙经

营进行的准备成了没有收益的成本，这无论对于双方还是对于

社会经济的发展只能称得上是损失而非收益。如果说这样判决

的社会性收益是能阻止未来的法官继续从事经营性活动的话，

那么此种制度供给更是一种浪费，因为根据《法官法》等相关法

律的规定，法官违反法律规定将被处以从警告到开除公职等程

度不等的处罚，甚至包含刑事制裁，对于重视公正廉洁形象与

仕途发展的具有理性的法官来说，这些规定就已产生了充足的

制度性威慑。

事实上，审理法院结合法律条文的规定以及考虑到社会效

果，做出合同有效的判决，在当今市场经济的年代，具有时代收

益。因为丁民得以解除合同，而解除合同仅指向将来，使合同不

能继续履行，但合同履行前的合同缔约成本和合同履行过程中

所付出的成本是具有建设性意义的，期间创造的经济财富没有

受到折损，这避免了合同无效所造成的各种成本与损失，于双

方当事人乃至整个社会的财富创造都是具有建设性作用的。如

果说对于于萍来说，丁民得以撤资使其有所损失，这一损失也

是无可避免的，因为根据公法的规定，丁民法官违反了公法的

强制性规定，其出资与所得利益要收归国有，即使判决合同无

效，于萍的损失也是难以避免的。在无论怎样判决，损失都无法

避免的情况下，任何一方的获益乃至社会经济的获益不都是一

种受益吗?

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的冲突是法理学的轴心问题。两

种对立的司法理念之所以能够长期对峙，就是因为两种司法理

念各有千秋、难分优劣。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之间存在着

一种此消彼长的矛盾关系。因此，司法必须在形式合理性和实

质合理性之间谋求最大的交换值，必须在稳定与变动、保守与

创新、原则与具体、整体与部分这些彼此矛盾的因素之间寻找

一个恰当的均衡点，能动的运用社会学解释方法，最终达到形

式合理与实质合理间的均衡，最大化降低法律解释的运行成

本、由法律解释所带来的法律关系中产生的成本与由此所造成

的法治损失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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